附件
编号：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服务机构统计
调查表
机构详细名称（盖章）：                                
机构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上  报  时  间：           年          月           日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二〇二六年一月


填  报  说  明
一、调查目的：为加强科技管理，提升科技服务能力建设，了解我区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情况，特制定本摸底调查表。
二、调查范围：本次调查对象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自治区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服务领域确定，具体包括全区各类科技服务业法人单位和其他重点调查法人单位。其中，科技服务业法人单位是指：上年度营业收入为100万元以上（包含100万元）的实行企业会计制度的科技服务业法人单位，其他重点法人单位是指：具体包括全区各行业从事科研活动及为科研活动提供服务的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办非企业等科技服务业单位。
三、报告期：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四、填报时间：截止至2026年2月28日
五、填报要求：
    1.按报表所规定的指标说明认真填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
    2.所列栏目文字叙述和数据都应确切、可靠，表内栏目不得空缺，无内容时填写“0”。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服务机构统计调查表
	一、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
	

	单位通讯地址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单位性质
	□企业单位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
	单位成立时间
	

	科技服务业态
	□研究开发服务 □技术转移转化服务 □企业孵化服务 □技术推广服务 □检验检测认证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  □工程技术服务 □科技金融服务 □知识产权服务 □科技咨询及其他科技服务 
说明：单位科技服务业态属性根据本单位主要开展的科技服务选择，从事多种服务的，根据主业填最相近的一种。

	单位简介及主要科技服务活动（200字）
	

	二、人员概况

	指标名称
	单位
	2025年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人
	

	其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
	人
	

	三、经济概况（请根据单位性质选择填写其中一部分）

	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单位
	执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单位

	指标名称
	2025年
	指标名称
	2025年

	一、营业收入（单位：万元）
	
	一、本年收入合计（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经营收入
	

	其中：科技服务收入
	
	其中：科技服务收入
	

	二、应付职工薪酬
	
	二、工资福利支出
	

	其中：科研人员薪酬
	
	其中：科研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四、科技活动概况

	指标名称
	单位
	2025年

	科技服务项目数
	个
	

	科技服务项目金额
	万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项数
	个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
	万
	


指 标 说 明
单位详细名称：按年末单位公章的详细名称填写，不要填写简称。若单位有多个公章，请填写对外公章上详细名称，不得填写代号和内部名称。若单位名称变更，按变更后的单位名称填写，而公章未换，以旧章代用。
单位通讯地址：填写本机构的详细通讯地址。如果机构分设在不同地点时，填写机构负责人办公室所在地址。
科技服务业态分类及具体内容：
研发开发服务：指以承担或代为完成原始创新和应用研发为主的专业化服务，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工业化试验、原型设计与样机制造等。服务主体包括独立研究机构、企业研发外包服务商、第三方实验室、高校协同项目服务机构等。
技术转移转化服务：是指把科研成果或专利等从发明创造主体转向企业或市场的全过程服务，包括技术评估、价值评估、项目撮合、许可/转让、产业化对接及后续孵化支持。服务主体包括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技术转移办公室、技术经纪机构、专门的交易平台、产业园区的成果转化平台等。
企业孵化服务：包含加速器与创业服务，是对初创及成长期科技企业提供办公空间、创业辅导、投融资对接、市场拓展、法务财务与技术顾问等综合服务。服务主体包括科技型孵化器、创业加速器、产业园、天使/VC/产业基金、企业服务平台等。
技术推广服务：即技术服务与示范推广服务，指面向企业或产业，推广成熟或落地性强的先进技术、工艺和模式，包括示范工程、技术咨询、现场改造、培训推广与应用评价等。服务主体包括工程推广机构、示范基地、行业协会、咨询公司、系统集成商等。
检验检测与认证服务：是指提供产品、材料、过程的检测、计量、质量认证、合规与标准化服务，包含了第三方检测、实验室服务、认证服务等。服务主体包括国家、省市级检测中心、第三方检验机构、认证机构。
信息技术服务：是指以软件、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网络安全等为核心的技术服务，能够支持企业研发、生产、管理与市场化过程的数字化与智能化。服务主体包括云服务商、软件外包公司、数据服务平台、AI方案商、网络安全公司等。
工程技术服务：指提供工程设计、施工、调试、运行等方面的面向产业化、工程化的技术服务，包括工程设计、工艺工程、试生产放大、系统集成、工程总承包与现场实施服务等。服务主体包括工程公司、EPC承包商、系统集成商、工艺顾问机构等。
科技金融服务：是指针对科技型企业与科技项目提供的金融支持与服务，包括股权投资、科技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产业基金、投贷联动等。服务主体包括科技银行、产业基金、风险及天使投资机构、担保机构、保险公司与政策性金融机构。
知识产权服务：是指围绕专利、商标、版权、技术秘密等的申请、维护、评估、运用（许可、质押）、维权与价值评估等服务。服务主体包括专利代理机构、知识产权运营机构、评估与交易平台、维权服务机构等。
科技咨询服务：涵盖技术战略咨询、产业规划、标准化咨询、合规咨询、环境与安全咨询、科技管理咨询以及其他专业化的支持服务，如培训、人才服务、科技评价与政策咨询等。服务主体包括咨询公司、行业研究所、标准化服务机构、培训机构、人才中介与评价机构等。
从业人员：指由本机构年末直接组织安排工作并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总数。包括固定职工、国家有编制的合同制职工、招聘人员和返聘的离退休人员。不包括离退休人员、停薪留职人员。
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指从业人员中的科技管理人员、课题活动人员和科技服务人员。其中科技管理人员：指企业、院所领导及业务、人事管理人员。包括：从事科技计划管理、课题管理、成果管理、专利管理、科技统计、科技档案管理、科技外事工作、人事管理、教育培训、财务等于科技活动有关的人员。课题活动人员：指编制在研究室或课题组的人员。科技服务人员：指直接为科技工作服务的各类人员，如从事图书、信息与文献、测试、试制、咨询、物资器材供应等工作的人员，以及实验室、试验工厂（车间）、试验农场的人员。不包括司机、门卫、食堂人员、医务人员、清洁工、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工作人员，以及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人员。
营业收入：指企业（单位）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取得的全部收入。营业收入合计分为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的有关指标计算填列。
企业（单位）填写营业收入合计指标时，一般根据企业会计“利润表”中各自的“主营业务收入”的本年累计数与“其他业务收入”的本期累计数之和填写。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收入是指企业经常性的、主要业务所产生的基本收入。
科技服务收入：指本单位开展科学研究、专业技术服务、技术推广、科技信息交流、科技培训咨询、技术孵化、知识产权服务、科技评估和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活动所获得的收入，不论来源渠道如何。
应付职工薪酬：包括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和劳动、失业保险费。指在报告期内支付给本单位从业人员的全部劳动报酬和企业向社会保障部门、保险公司为本单位职工支付的劳动保险、失业保险的费用。包括工资、福利费、奖金、津贴及各种补助。其中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根据会计“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及其他会计核算资料计算填列，劳动、失业保险费根据会计“管理费用”等科目中的相关项目归纳计算填列。
科研人员薪酬：指从事科技管理、科技研究活动和科技服务活动的人员劳动报酬和劳动、失业保险费。
经营收入：填列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年度科技服务项目数：填写获得相关科技服务项目总数。
